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乌市监罚告〔2025〕212号
 
乌苏市头台乡团结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89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附后）：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嫌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一案，已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发布行政提示公告，通过中国邮政2次信函及现场检查的方式核查，确认乌苏市头台乡团结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89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存在：1、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2、连续两个年度（含以上）未履行年报公示义务；3、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4、经税务部门核查，上述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存在未做税务登记、注销、非正常户、非正常户注销等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事实。
当事人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拟对上述当事人作出以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同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第二款（二）项：“前款所称较重行政处罚包括：（二）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营业执照 ”的规定，决定将乌苏市头台乡团结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89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的规定，你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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